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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公约之一，《新加坡调解公约》致力于建构起国际商事和解协

议的跨区域执行机制，进而推动国际商业经贸快速且稳定的发展。我国作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约

国之一及第一批签署国，公约不仅体现出“中国智慧”，还提出了“中国方案”。我国签署《新加坡调

解公约》，不仅能推动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商贸结构的优化、“一带一路”的建设，而且还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国际间争端解决的话语权。当然，各界对于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否过早有所顾虑，

提出我国商事调解与公约的衔接条是否充分，司法权威将受到虚假调解的冲击，法院执行的压力太大等

质疑。因此，在我国正式批准公约前，需要在制定并完善商事调解的相关法律，维护商事调解市场的运

行，保障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使《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精准衔接。 
 
关键词 

商事调解制度，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度衔接 

 
 

A Stud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ur 
Commercial Mediation System and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Zhenghong Wu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 6th, 2023; accepted: May 18th, 2023; published: May 25th, 2023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ven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203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203
https://www.hanspub.org/


巫正鸿 
 

 

DOI: 10.12677/ojls.2023.113203 1423 法学 
 

tion system,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ross-regional en-
forcement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rapi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y. As one of the founding 
countries and the first signatories of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China not only embo-
dies “Chinese wisdom”, but also puts forward “Chinese solutions”. The signing of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will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mmercial mediation sys-
tem,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mmercial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
ative, but also enhance the power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o a certain ex-
tent. Of cours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it is too early to join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whethe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the 
convention is sufficient, whether the judicial authority will be affected by false mediation, and 
whether the court will be under too much pressure to implement. Therefore, before the formal ra-
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preparations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
provement of relevant laws on commercial mediati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mercial mediation market,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ercial medi-
ation agreement, so as to accurately connect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with Chinese 
commercial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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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关于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公约》条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协定的批准

生效，又一次向国际世界展示出了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及对各国法律经济全球化实践的推动。作为当代

多边主义国际法与司法国际领域合作中的新典范，《新加坡调解公约》是中国近些年来参与国际商事领

域工作中较为成功的合作事件，对推进国际商事仲裁调解机制的全面发展也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意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指出，《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对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强制执行框架中“缺失的第三块”

有效填补。这样看来，《新加坡调解公约》将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及海牙《选择法院协

议公约》共同构成国际商事争端解决领域的“三驾马车”[1]。《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序言中就清楚明了，

保障公平并以此促进了国际地区间各国经济活动的一个长久而有效的并和谐发展的长期发展阶段是该公

约所声称要逐步达到的重要目的。然而若要想实现此目的，最为重要的则是通过就案件调解结果所能形

成有效的国际多边商事和解协议，公约应该构建出一条能真正让各个不同社会制度的西方国家法院所可

以普遍和接受的法律执行机制。这样看来，在国际商事纠纷调解过程中各国所努力达成共识的“和解协

议”在世界各国主体间也有便具备了其执行力，公约在各主要缔约国政府之间亦能获得有效执行。这种

重大变革及其对于现代国际商事和调解实践的深远影响都是规模空前的，将推动国际经济的发展[2]。中

国代表团不仅参与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拟定，而且在 2019 年 8 月 7 日正式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于注重调解纠纷解决的国家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据公约《中华人民共和

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其它相关条文规定只有在国务院会提请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予以批准确认之后，该公约条文才能真正在中国具有法律效力。此时，中国将要面临能不能批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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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能批准、批准后是否能够与我国制度有效衔接等具体问题。所以，在批准公约之前，需要从理论层

面以及实践层面去充分考虑这些问题，比如《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会对中国的相关制度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逐一解决。即使有不少学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

但绝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片面，没有深入实质，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基于上诉原因，本文将客

观地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所带来的影响，并且衡估公约可能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冲击及如何衔

接，理性地看待学界对公约的评价，建言献策，争取公约早日能够在国内得以批准实施。 

2. 中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利弊分析 

2.1.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院司法负担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会不会使中国法院的司法负担进一步加重？不能简单的去看这一问题，

需要从短期的角度与长期的角度的加以衡量。 
从短期的角度看，《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并不会致使中国法院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申请爆发

式的增长。第一，从实务中可以得出在经过调解后达成的和解协议，绝大部分当事人是会主动履行的，

到法院请起诉申请执行的案件相对较少。第二，《新加坡调解公约》中规定的“国际性”、“商事性”

等要求并不是轻易就能够达到的，并且公约中还明确地排除了关于消费者相关的和解协议以及与家庭法、

继承法或者就业法相关的和解协议的适用，很大一部分和解协议便被排除在外第三，把国际商事诉讼法

仲裁的裁决的执行结果作为重要参考结果来看，可以直接看到的问题是中国法院仲裁庭受理过的《纽约

公约》仲裁项目下产生的仲裁的裁决和执行结果申请执行数量目前仍然只能是仅仅停留在了区区寥寥数

十件的水平范畴之内，关于那些发生在对抗性程序机制中的所可能产生效果的仲裁和裁决，当事人可选

折抵申请执行数量的数量却如此惊人之少。这就能推断得出结果的依据是，非对抗性合意机制下的国际

仲裁和解协议申请被执行者的数量很可能以后还会稍微更少了一些。 
从中国长远情况来看，《新加坡国际调解公约》协议为国际贸易和解协议执行提供必要的国际执行

制度保障，将进一步大大激发提高中外商人双方利用贸易调解手段解决经贸纠纷争议的谈判积极性，总

体而言，这都将有效减少该类案件诉诸法院审理的机会。在未来，由于国际商事诉讼调解协议的日益广

泛与应用，可以预期在我国中国法院中提起诉讼和解的多数外国刑事诉讼代理案件和民事仲裁及司法技

术审查仲裁案件都可能会在短期内因为一方当事人自行选择终止调解、达成司法和解代理协议并达成最

终案件自主诉讼执行终结协议后而消失。因此，从长远来看，由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贸易调解的大力推

动，中国法院的司法负担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显著减轻。 
当然，有些人可能对《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执行机制仍有疑问，因为执行机制与其他争议解决

方法的结果不同。有人可能会说，国际商事调解不存在国际仲裁中的“仲裁地”概念，“仲裁地”法院

没有司法审查机制，导致履行地法院的司法审查负担更大。这似乎是对的，但忽略了仲裁和调解的根本

区别。在调解中，调解员缺乏法律所规定的法官或仲裁人的权利，其角色是当事人的同意，和解协议充

分体现了当事人的公民自由和内部事务的自治意志，对于调解协议所产生的“和解”法院司法审查机制

无异于破坏当事人自治的自然环境。此外，和解协议本质上是契约性的，当事人有多种方式要求主管法

院终止和解协议。也有人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普遍执行机制表示担忧[3]。 

2.2.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不仅没有导致国内贸易调解市场的对外贸易调解，国内贸易调解市场可

以受益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使中国逐步向商业成熟开放。从专业化服务水平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调解机构的国际化程度来看，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将具有商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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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为国际法律商事服务国内市场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国内商事交易调解业务尚未被完全

正式对外开放。对商事境外争议仲裁依法开放服务国内市场来说也是大致如此。当然，我们中国工作组

正在进一步采取多种积极应对措施，逐步探索开放一个包括服务贸易仲裁调解中心在内新的法律争端协

调服务市场。但国内进出口贸易的调解工作机构要能适应世贸组织与其他国外同类贸易与调解仲裁机构

面临直接参与市场价格竞争谈判的客观压力仍有需一些时日，这可能是有利于我国贸易纠纷调解委员会

制度改革与中国贸易仲裁调解委员会机构建立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接轨、不断完善的重要“缓冲”。 
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扩大国际争端问题解决领域服务贸易自由化领域方面已经迈出了相当坚实地步

伐。近日，财政部国务院已印发附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区总体规划》公告，允许多家境

外世界知名海事仲裁公司和商事争议案件解决协调机构依法在国家电影新区境内设立服务贸易机构。未

来，越来越多知名的大型国际纠纷的解决专业服务类机构，包括一些专业知名的大型国际商事的调解专

业机构，将通过以上海临港自贸区平台为一个新平台，在商事纠纷的解决及服务流程中直接与如中国调

解企业、如中国商事调解人等的商事诉讼调解或相关的人士合作进行更为优质快速的国际商事的调解，

不断充实完善[4]。 
最后，尽管中国今天对商事案件调解中的某些法律规则正日益逐渐被各国同化吸收和逐步国际化，

但其任何涉外调解处理活动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各自特定地域的国际领土历史和历史文化背景环境下才能

进行的。因此，调解同时还具有了强烈的文化气息和领土特性。如果申请人不了解我国中国企业员工对

国际贸易纠纷和解决方法的主观心理偏好情况和在中国国际贸易和调解服务市场方面的服务需求特征，

外贸人事调解援助机构可能很难迅速打开国内中国国际贸易及调解咨询服务市场。而《新加坡调解公约》

申请的得到批准则将无疑是深化中外商事仲裁调解仲裁机构战略合作进程的一重要契机。外贸合同纠纷

调解处理机构也可以在实践中逐步积极开拓中国这样的国内贸易合同调解处理市场，为中国的企业单位

提供更加优质有效的国际贸易纠纷案件解决协调服务。当然，中国必须进一步主动改革完善现有贸易摩

擦调解救济制度，为国际市场快速起飞发展创造市场机会，为我国全球小额贸易纠纷调解与发展战略注

入新强劲动力。只有通过这样，才能切实借助国家《新加坡贸易调解公约》计划的最终批准，提升国内

中国国际贸易和调解服务市场组织的总体规模效应和工作质量，增强国家中国公平贸易争端调解委员会

制度实施的国际影响力。 

2.3.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国有企业 

《新加坡调解公约》方案的最终出台，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其全球各级经济体正式启动，建立并完善

了全面统一协商和相互强制和执行争端和解框架协议条款的磋商机制。这又意味着，任何一位想要尝试

通过争端调解手段解决相关国际贸易争端事务的国际企业，在双方达成谅解和准备签署争端和解框架协

议草案之前都将必须三思而后行。的确，和解协议文件的最终签订也往往都意味着交易双方当事人都各

自做出过了哪些重大法律让步，而究竟这些重大让步行为是否完全符合了公司内部的司法内部规范程序，

是否真正得到了公司法律主管的部门的批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 
在我们当前实施国有企业主要经营机构管理者责任制改革中发现[5]，任何一家以“谨慎为佳”的态

度去经营一个公司的公司高管，都要更多愿意考虑通过集体诉讼、仲裁调解等有效方式避免与经营其他

的公司的“对峙”纷争，而并不是仅通过诉讼调解即可轻松的解决其与经营其他的公司间的纠纷。 
为了解决理事会对使用调解解决争端的关注，必须建立和实施有效的机制，以放弃使用调解解决争

端的。为此，我们觉得可以大胆参考借鉴以下两种思路：一是由国家金融委员会号等几个国家部门先后

发布通过了有关鼓励利用国有企业资源通过对外贸易调解和解决外贸纠纷政策的有关实施性通知，制定

颁布了有关利用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调解方式解决投资贸易双方纠纷政策的相关标准，从一个制度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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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免掉除了地方国有企业经营者无法成功有效利用外资调解并解决相关纠纷问题的责任。二则是建议

应将有效运用最合理适用的内部纠纷争端解决争议方法作为衡量考核某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如何的考核

指标要素之一。 
关于使用合理的解决内部争议纠纷方法进行的争议判决也必须是由第三方外部第三方律师事务所进

行第三方评估。建立一个适当有效的内部专业诉讼律师机构或专业第三方司法评估鉴定体系，提高对国

有企业当事人参与仲裁调解事务的信息透明度，这无疑是确保国有企业管理者充分利用法律调解资源解

决自身纠纷矛盾的最为重要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也应主动将与其相关的商事纠纷信息提交相关企业及其

内部人员或专业外部专业律师事务所或相关第三方公司进行法律评估，根据相关评估论证结果主动开展

相应适当形式的纠纷调解处置工作，并及时作为当事人向相关主管审批部门备案报告中的法律依据。无

论他人调解中结果是如何，负责组织参与企业调解过程的全体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干部人员就必须准确及

时、真实客观地按规定向行业主管审批部门负责人和当地企业及其监管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报告组织调解

实施的主要程序要求和执行结果。这在一方面也可以切实缓解好他人虚假调解纠纷中发生的所谓“黑箱

操作”等问题，另一方面则也确实可以进一步防止了因其虚假参与调解活动而由此造成了大量人民公共

人身财产损失。 

2.4.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虚假调解 

虚假调解，是指使当事人以伪造证据手段或者恶意的隐瞒调解有关案件事实，欺骗签订调解有关文

书，以达到维护案外第三人利益的一种违法行为。由于民事和解的协议效力是指在保护公民财产自由所

有权和维护当事人依法自治行为的合法唯一利益基础前提上，对有关当事人存在的种种恶意或串通行为

依法进行隐瞒，一旦法院通过虚假的和解协议严重损害其不知情的利益，危及司法的公信力。与国内的

虚假调解和国际上的虚假调解不同，中国法律经常受到动摇，面临重大监管困境，因此这种虚假调解的

伪造成本低廉；在新加坡调解协议的支持下，当事人很容易达到欺诈目的[6]。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打

击虚假的国际调解。 
第一，必须建立反对制度。在这方面，值得参考《民事诉讼法》中的执行异议制度[7]。外国公司在

代理执行有关国际和解协议的过程实践中，一旦外方发现上述和解标的是中方通过国际虚假的调解方式

达成和解的，并已对其公司利益已造成明显不利经济影响，有权单方对前述和解争议标的物条款的法律

执行提出异议。与此同时，国外反对派政权外围的支持机制也需要加强。例如，提高可能实施的资产的

估值，重点关注资产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并确保一旦确定利益相关者，在实施前尽早通知他们，使他

们有机会就将实施的资产表达意见。 
第二，对原告因当事人虚假串通调解行为而自行订立虚假的仲裁和解补偿协议或已经开始执行诉讼

的，应当逐步建立相对有效及时的行政赔偿解决机制。我国普通民事诉讼司法执行结果转介人制度可适

用行政诉讼的基本条件应当有这样三个：一是对原法院执行案件正在准备执行的案件或裁定已经生效执

行的；二是已经依法决定撤销裁判或者可以修改司法执行判决依据规定的程序；三是认为人民法院裁定

应当即时作出法院执行结果决定。如果获得财产的原遗嘱执行人是外国人，在中国没有财产，就很难命

令他归还已执行的财产[8]。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能被要求为履行协议提供履约担保，如果在履行货物

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现虚假调解，则可能会被释放。 
第三，适时和推动各地建立国内统一完善的海事国际民事调解规范机制。为此，中国工作组必须认

真提前和做好工作准备，首先我们要尽快推动中国国际贸易调解规范与全球国际贸易法律调解法规的普

遍适用标准全面有效接轨，使国内中国国际贸易法律调解标准深度的融入我国全球范围国际贸易司法调

解和实践，增强用中国国际标准塑造世界国际贸易司法调解的文化体系和国际规则框架的权利。促进世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203


巫正鸿 
 

 

DOI: 10.12677/ojls.2023.113203 1427 法学 
 

贸组织《新加坡调解公约》各成员国机构之间紧密的业务合作，建立出一个高度统一高效的全球机制来

共同监管虚假交易调解[9]。 

3. 实现《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的有效对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人民崇尚法律，推进依法治国、依法

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目前，我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可对我们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我国应该对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持积极态度。在签署之后和批准之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明确

和解决《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调解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 

3.1.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当事人国家调解制度的要求 

调解作为一种比较友好有效的社会争议纠纷解决途径方式，在解决争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加坡

国际贸易调解委员会公约旨在帮助建立起一个有效跨境的执行国际经济贸易协定原则的多边机制。但是，

公约里并没有那么详尽全面地明确规定履行和解性协议后应分别满足各自的安全要求、审查履行和解性

协议文件的安全标准、缔约有关各方之间执行有关和解性协议规定的主要程序等条款[10]。 

3.1.1. 国内法律制度需要与公约保持一致的问题 
公约本身只事先规定明了缔约国执行该公约生效的基本条件，而并未让诸缔约国分别制定可执行生

效的其他详细处理规则。这显然就直接提出解决了应将该公约适用范围与其他缔约国各自的具体国家法

律制度范围联系区别看待的一个问题。程序规则事项的具体的表述，包括通过调解程序所直接产生法律

效力的短期协议的执行，这将是在《新加坡和解公约》中当事各方援引的协议第 3 条第 1 款中的关于在

《新加坡和解公约》协议第 3 条第 2 款中程序规则事项发生的合同争端或者由协议当事缔约各方所属的

法律主管仲裁机构经调解后而自行产生有效的和其他合同类型的合成性短期合同协议法律效力的证据。

公约的第六条新加坡调解公约对该公约提出作了保留，应该有什么样的保留?该公约第 8 条将该公约扩展

到除大陆地区以外的所有法律领域，《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13 条除外。 

3.1.2. 国内法律制度需要与公约保持一致的问题 
除了公约规定的表述要素外，我国目前的调解法律制度还包含与公约相悖的规定，这些规定也必须

在公约批准后和签署前得到解决。 
中国尚未建立个人监察专员制度[11]。按照现行我国及现行国家的基本法律标准，民商事领域涉及的

法律调解应当包括各类民间法律调解程序和有关其他司法调解。其他领域调解应当主要类型包括普通商

事仲裁调解、专业民事调解、律师事务调解案件等。就其立法基本规定上而言，我国都要求司法组织介

入调解，并没有对民间调解员执业的职业资格门槛有了较为细致严格统一的统一规定。例如，律师何时

参与一般商事案件调解还应直接取决于民间律师和调解工作组织，该两个组织只负责牵头建立民事调解

权利人登记册。但是，公约中没有特别对调解员资格提出具体资格标准要求。与此同时，《公约》并没

有要求当事人建立一套调解授权制度。该解除协议理由仅可指将调解员行为严重且违反民事调解仲裁标

准的或被调解员的未正确披露或重大虚假事实的作为其拒绝依法对其和解协议解除给予相应救济措施的

理由。在这一层面上，公约也不排除允许会员国将国际调解员组织的代表资格保留或获得授权等作为会

员国承认有关国际仲裁和解的协议有效性方面的其他先决条件。 
仲裁商事仲裁调解制度作为社会一种自我独立法律救济制度手段形式的有效能力迄今尚未能够得到

法律充分地承认。我国长期以来在仲裁实践领域中仅注重于民事行政调解，忽视了发挥司法商事纠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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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组织的独特作用[12]。目前，商事行政调解技术主要可以应用于诉讼、仲裁等领域。与此同时，中国正

在积极推进通信、投诉和询问机制。换句话说，我国越来越倾向力于争取把和解仲裁协议尽快变成一个

司法决定、可供执行性的和解仲裁与裁决。在这一层面上，我国并不愿承认仲裁和解仲裁协议本身的最

直接和可执行性。的确，作为任何一种商事解决争议纠纷有效的仲裁方法，调解都具有其独立区别于普

通法院和商事仲裁公约的国际法地位。 
现阶段我国仍然没有依法执行商事国际和解协议法律效力的有效机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民

商事和解协议双方可以共同请求国外法院来确认行使其合同有效性。一方当事人依法拒而不申请执行判

决的，另有一方以上当事人都可以自行向本国人民法院直接申请予以执行。然而，在目前国际民商事争

议调解工作领域，我国也并没有法律明确相关的执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在新闻回应声明中解释表

示，境外刑事和解法律协议如果转化变更为未经外国法院审理确认无效的刑事法律文书，我国当事人可

以考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具体规定，在可能不存在影响违背我国相关法律基本原则尊严

和领土主权和安全要求等事实的法律情况条件下，通过仲裁判决、判决书文本等合法方式获得承认证明

其具有效力。此外，我国暂不打算承认国外其他任何类型法院的刑事和解法律协议本身的效力。因此，

国际仲裁和解协议草案并不意味着直接就适用于所有我国。在正式批准该公约生效之前，我国也应尽快

在立法层面解决上述表述问题[13]。 

3.2. “两步走”实现公约与我国司法机构的对接 

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第 3 条，当事人国应完全按照他们本国法律程序规则来执行这些和解性

协议。目前，我们提出的那些国际商事和解的协议可能仍然是面临着暂时无法获得执行许可的两难困境。

考虑到我们遵守这个公约程序的现实必要性，长期坚持不予批准该公约也将进一步对削弱我们的在现代

国际舞台基础上发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公正声音的能力将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商业中介

法的专门立法和工作将要花费多长的历史时间才开始研究和逐步完成，建议可采用上述两个阶段方法，

也就是说，可以先行考虑和引进国外民事仲裁执行的法律制度已经在原则上的通过立法或程序来规定在

有关的国家之间和在国际之间的实现商事中介协议，然后，通过专门司法机构解释并颁布仲裁执行有关

国际和解协议法律的法律程序规则，继而是通过关于商事中介调解规则的一系列专门程序立法，使目前

我国相关的相关法律制度能够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衔接。 
政府的有关司法机构就必须要依据本公约规定的具体要求来进一步确定这些和解性协议条款是否违

反了我们宪法的某些公共安全政策，并因此拒绝予以执行[14]。同时，如果一方当事人无法提出上述相关

刑事证据，我国地方司法机关也必须考虑司法特派员是否犯了错误。在目前涉外争议调解程序制度研究

发展起来的比较初步探索阶段，由于国家相关司法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对审查程序制度本身还相对不太了

解熟悉，笔者建议可以引入如涉外案件仲裁机制那样完善的涉外拒绝和救济的声明制度。具体含义如下：

协议当事人联名请求人民法院裁决驳回或批准该项国际贸易解决协议生效的，人民法院又经立案审查仍

认为生效，该国际贸易问题解决的协议是有依法拒绝人民法院批准撤销的行为可能产生的，请求主管法

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不予豁免的，应当将复核通知书转送最高人民法院。投诉

令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驳回。由于第三方调解机构的高保密性，调解中达成无效的民事和

解法律协议就可能会大大损害调解第三方机构的经济利益。在解决这两方面，笔者认为执行民事和解法

律协议中的机制都可以适当由执行第三方人反对法律机制中加以完善补充。第三人的反对法律机制都是

需要与中国民法转介制度改革相适应联系完善的。如果没有第三方能够继续执行或其转移财产，法院可

能会保持诉讼程序或拨移出最初的诉讼执行的顺序，只有法院确认后再决定何时重启诉讼或者何时关闭

诉它。在新加坡的民事调解公告制度体系中，当事人方如有一定理由并相信及时披露第三方调解公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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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可以有效防止损失或尽量减少纠纷对当事第三方可能造成财产伤害后果的诉讼风险，可以适当向当

事人第三方主动披露相关调解公告信息[15]。 

3.3. 以制定专门法的方式实现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的衔接 

短期内立法可以首先通过制定司法规范解释立法与本公约相接轨，中长期发展应是通过促进立法规

范与本公约相互接轨，以更好发展培育我国完善的我国商事行政调解法制市场，完善规范我国特色的涉

外商事行政法调解法律制度。 
由于各国没有统一关于贸易商事案件调解机制的一系列具体国际法律规则，这些国际贸易调解谈判

协议文件的实际可执行性往往无法保证得到外国法院程序的公正有效合法保护。与亚洲其他主要国家情

况一样，在现阶段我国外贸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安排下，通过跨国调解方式谈判方式达成有效的商事国际

贸易协议通常只应具有一般合同价值。跨境贸易调解中的贸易和解谈判协议往往缺乏普遍法律效力，是

国外一些跨国公司长期不愿积极使用国际调解谈判的一条主要障碍。双方虽然花费出了很大量宝贵的谈

判时间资源和宝贵经验来重新达成协议，但实际上如果有其他的各方都无法完全执行，那么寻求司法强

制执行权的公司们基本上又必须要重新启动破产程序诉讼或仲裁。特别是，大量的纠纷是基于违约，如

果调解成功只是导致另一份合同，而该合同的履行仍需经过通常的合同程序，那么调解就没有吸引力。 
因此，我国应考虑成立一个独立的商业中介的法律途径建立和发展我们的商业法律体系[16]。2002

年，贸法会议公布的《示范法》指出，该法将极大地协助各国加强关于使用现代调解技术的立法，并协

助尚未制定这类立法的国家制定立法。《示范法》由 14 条规则组成，但实际上更多像的是调解的规则。

例如，与民事诉讼程序、证据收集等内容有关争议的若干问题就应依法受仲裁调解法律规则中的管辖，

而不必涉及法律层面。中国目前正在准备参照《仲裁法》、参照《群众调解法》等的部分立法规章内容，

制定一个商事合同调解仲裁专门的法，主要涉及对合同纠纷调解案件的审理范围、调解争议事项、调解

仲裁协议合同的效力、调解和调解员的标准、管理机构和协会的作用、责任规定等进行规定。 

4. 结语 

调解作为一种比较友好有效的社会争议纠纷解决途径方式，在解决争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加坡

国际贸易调解委员会公约旨在帮助建立起一个有效跨境的执行国际经济贸易协定原则的多边机制。我国

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不仅能推动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商贸结构的优化、“一带一路”的建

设，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际间争端解决的话语权。当然，各界对于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

否过早有所顾虑，提出我国商事调解与公约的衔接条是否充分，司法权威将受到虚假调解的冲击，法院

执行的压力太大等质疑。因此，在我国正式批准公约前，需要在制定并完善商事调解的相关法律，维护

商事调解市场的运行，保障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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